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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区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的说明

2023年，区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行政事业单位“三公”经费支出合计187万元，比预算数203万元减少16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7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72万元；公务接待费8万元。区级“三公”经费下降主要是区直部门带头过紧日子，厉行节约，严控“三公”开支，确保“三公”经费总数只减不增。















关于税收返还及转移支付情况的说明

2023年中央、省、市财政安排我区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27.54亿元，比上年增加2.7亿元，上升9.8%，其中：
（1） 返还性收入1.3亿元，与上年持平。其中：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0.9亿元；其他返还性收入0.4亿元。
（2） 一般性转移支付20.44亿元，比上年减少1.43亿元，下降7%。主要是其他退税减税降费转移支付收入减少了1.67亿元，因为增值税留抵退税相对上年有所减少，中央、省、市相应减少了相关的返还资金。
（3） 专项转移支付5.8亿元，比上年增加4.1亿元，上升70.68%。主要是上级对于城乡社区相关支出增加了2.38亿元。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情况的说明

[bookmark: _GoBack]2023年省财政厅下达区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2400万元，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16900万元，再融资一般债券41432万元，合计60732万元。截至2023年12月末，天元区政府债券还本51434万元，政府债务余额为972564万元（全部为政府债券），控制在省财政厅核定我区政府债务限额之内。
















2023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

近年来，区财政全面贯彻中央、省、市文件精神，紧紧围绕建立“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目标要求，积极改革创新，不断夯实基础，努力提质扩面，取得较好工作成效。先后荣获省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先进县市区财政部门、市预算绩效管理先进一类单位，2021年作为株洲市唯一代表获批“湖南省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重点区”创建区。
（一）工作成效	
1.建制度，夯实基础工作。不断建立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理清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框架流程，先后出台《关于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株洲市天元区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株洲市天元区财政局关于预算绩效管理职责分工的通知》《株洲市天元区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制度》。今年，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强化财政“大绩效”管理理念，全面提升现代财政治理效能，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制定并报送“绩效管理提升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相关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了株洲市天元区“绩效管理提升年”行动实施方案，对绩效目标管理、事前评估、事中监控、事后评价、结果应用等方面进行规范，为推进绩效管理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
2.抓源头，规范目标设置。不断完善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将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前移至预算审核关口，重点加强对绩效目标相关性、完整性、适当性、可行性等进行审核，采取培训和审核相结合的工作模式，指导预算单位在“指向明确、相应匹配、合理可行、细化量化”上下功夫，明晰具体产出和社会经济效益，提升绩效目标的编报质量。2023年的绩效目标与部门预算同步申报、同步批复、同步公开，基本实现了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和“三同步”。全区124家预算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资金21.06亿元申报了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一般公共预算项目经费12.26亿元、社会保险基金1.31亿元申报了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根据专项资金的特性和具体实施内容，对专项资金在本年度产出的数量、质量、时效、成本，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及可持续影响等进行了细化。
3.严过程，加强绩效监控。建立预算资金绩效运行监控机制，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实行“双监控”，预算单位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情况全程自行跟踪监控，财政部门选择对200万元以上的专项资金预算执行进度及绩效目标实现情况进行重点监管，并定期进行信息收集、审核、汇总、分析，对监控发现的问题实时提醒和督促纠正，确保绩效目标的实现。2023年10月，根据《株洲市天元区财政局关于做好2023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株天财〔2023〕10号）要求各预算单位针对200万元以上的项目资金填写2023年度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执行监控表，偏差低于75%的，要求预算单位提交情况说明，提出下一步整改措施。
4.硬约束，做真绩效评价。通过对自评工作“一对一”辅导，推进绩效评价“两个全覆盖”，即覆盖全区所有预算单位和所有财政资金。2023年4月中旬我局已下发关于做好2023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区所有预算单位对2022年度整体预算收支及其履行职责的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和公平性进行客观、公正的综合评价。通过我部门“一对一”辅导，全区124家预算单位针对部门整体支出23.24亿元，专项资金15.32亿元进行了绩效自评，撰写了绩效自评报告。2023年，我局聘请并委托湖南建业、湖南天信兴业、湖南天岳三家会计师事务所对一般公共预算、社保基金等7个重点项目及1个部门整体支出涉及资金2.4亿元开展重点绩效评价，并严格执行评价程序，要求《现场评价底稿》、《现场评价回执》、《财政业务科室绩效报告反馈意见》等过程文件不漏项，确保工作不走过场，落到实处。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
1.绩效管理理念不够深入。部分部门和领导干部对绩效管理仍重视不够、认识不深，思想依旧停留在“如何要钱、如何花钱和如何完成任务”上，单位内部业务和财务部门沟通不顺畅，工作脱节。绩效管理主体责任不清，工作落实比较欠缺，存在“三无”情况，即无绩效目标设定、无相应管理制度、无自我评估报告，重投入轻效益，结果分析浮在面上、缺乏深度。
2.绩效目标管理有待提质。绩效目标是绩效管理的基础和起点，直接影响整体绩效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果，但项目目标空泛，成本指标虚化、质量指标弱化、效益指标软化等问题较为突出。一是部分业务主管部门对项目决策前期准备不充分、程序不到位；二是未对专项资金设立与资金规模匹配、细化量化、可监督可评价的绩效目标及指标；三是在资金分配过程中，申报项目未设定合理的绩效目标及指标。四是存在以资金申请替代项目申报的情况，真正体现部门职责、项目特点的绩效指标体系尚未建立。
3.绩效评价的“质”和“量”有待提高。一是预算绩效管理是系统工程，涉及面广，不仅包含财政管理，还包含预算管理、项目管理、业务管理等内容，目前是由财政部门牵头，各部门的财务人员负责汇总，财务人员指挥和协调其他部门和科室开展相关工作，难度较大且效果不佳。二是我区部分公共专项资金的预算申报部门与资金使用部门不一致，财政部门直接下达资金至资金使用部门，主管部门对专项资金监控力度较弱，对资金的使用情况不清楚，导致绩效评价主体职责不清。另外主管部门对专项资金管理不规范，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不完善，存在办法与实际情况脱节，资金管理不严格，存在改变用途、超范围列支、行政经费挤占专项资金等突出问题。三是业务科室对预算单位申报的绩效自评资料审核力度较弱，仅对相关数据进行确认，未对项目的整体情况提出审核意见。
（四）下年度工作计划
一是加强预算事前绩效评估和绩效目标管理。将事前绩效评估、绩效目标结果作为项目入库和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要求申报预算项目时必须同步申报绩效目标，否则不予安排预算。同时，加大审核力度，从源头上夯实绩效工作开展的基础，做到绩效目标细化、量化，设置规范，合理可执行。
二是强化绩效运行监控监管力度。深入开展区级部门日常监控、财政部门重点监控，对财政资金预算执行情况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开展“双监控”，每年10月，财政部门对专项资金进行全面清理，对明显偏离绩效目标和预算执行进度较慢的项目督促及时整改，确保财政资金使用达到预期效果。
三是提升绩效评价质量。扎实组织开展部门预算绩效自评工作，实现绩效自评覆盖所有预算单位。实现绩效评价扩围提质，拓展囊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等重点领域的绩效管理范围。加强财政重点绩效评价。选取专项资金和预算金额较大、对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大影响的项目开展财政重点评价，强化评价质量管控，找准并批露问题，推进解决问题。
四是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健全绩效监控和评价结果反馈应用机制，将绩效结果与预算安排有机结合，把“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落到实处。将绩效监督与行政监督相结合，全面落实评价结果报告、通报、反馈、整改机制，将预算单位绩效管理结果纳入政府绩效评估体系。进一步完善绩效信息向人大报告和向社会公开机制，自觉接受人大和社会各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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